內政部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都市設計審查小組

第98次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100年5月26日內授營鎮字第1000804182號
壹、100年5月13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整
貳、地點：本部營建署601會議室

參、主席：洪委員兼執行秘書啟源代理

記錄：廖佳展、羅凱臻、湯玉霜

陸、確認第97次會議紀錄

洽悉。

柒、報告事項
第1案：「淡海新市鎮第一期細部計畫地區都市設計審議規範」第十二點之(二)之3修正規定草案

洽悉，並請俟會議紀錄確認後，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發布事宜。

捌、討論事項
第1案：「淡海新市鎮第1期發展區第2開發區公司田段69地號日用品零售或服務業集合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第1次變更設計）
一、發言要點

（略）

二、決議

請設計單位依下列各點及作業單位初審意見（詳附件）修正書圖或補充說明後，逕送本部營建署確認，免再提本審查小組審議：

（1） 本案建築量體配置、立面造型風格、色彩及屋突等設計，經委員討論後，請參考下列各點建議修正。
1. 本案於南向夾層設置格柵，將影響室內採光，請檢視其必要性。
2. 本案建築外觀運用金屬板材料，建議考量該材料之耐久性與耐候性，以適應當地氣候條件。
（2） 報告書缺漏或誤繕部分，請確實查明後修正。
1. 報告書第5-9頁，於B1層電信機房出入口至車道，請留設90公分通道，以利通行。

2. 報告書第5-11頁，於A6及A5戶1樓夾層設置雨遮，與報告書第5-19頁立面圖不符（未標示雨遮位置），請修正。

3. 報告書第5-11頁，A6及A5戶1樓夾層屬於商業空間，應不得設置欄杆，請修正。
4. 報告書第5-15頁3至14層平面圖之露樑部分，應不得標示為雨遮，請修正。
第2案：「淡海新市鎮第1期發展區第2開發區公司田段127、130、131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一、發言要點
（一）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 有關建築基地合併建築之法令適用，本府依據都市設計審議相關規定，法令適用應以最後一張建築執照之第一次掛號日期為變更設計案之法令適用基準。

2. 就本案而言，本案為二處已分別申請核發建築執照之基地，以及一處素地（從未申請過都市設計審議）的合併案件。依本府審議原則，本案之法令適用是以該素地提送申請的日期為基準。

3. 有關變更設計之時程獎勵容積部分，本府審議是依據信賴保護原則，同意申請單位保留原核准取得之獎勵容積。

4. 有關增加地號合併開發案件之總樓地板面積是否可大於變更前原核准之總樓地板面積，本府審議容積之計算原則為變更後之總樓地板面積為原核准之基準容積，加上原核准之時程獎勵容積、停車獎勵容積、開放空間獎勵容積…等，再加上素地之基準容積之面積。因此，變更後之總樓地板面積可大於變更前原核准之總樓地板面積。惟前開所提必須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及新北市政府建管相關之規定。
（二）王委員秀娟

1. 尊重本案建築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對建築執照之執行與認定原則，如依法該建築執照應保留原核准之時程獎勵容積，本人無意見。
2. 本小組委員已有共識，淡海新市鎮已開發區大多無外部停車空間需求，如無明顯且特殊的原因，應不予同意核准停車獎勵容積。因此，建議不同意本案合併後新申請之停車獎勵容積。
3. 有關本案申請公共開放空間獎勵部分：
(1) 因本案基地整體高程差近10公尺，高低差加上樓梯設置造成部分開放空間之開放性不足，如南側廣場式開放空間等，建議配合基地高程、動線等重新規劃設計本案整體開放空間。

(2) 建議本基地增加臨道路退縮帶的開放空間，以促使基地之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與原有之人行道、公共自行車道整體規劃利用；並建議基地內增植喬灌木等綠化內容。

(3) 建議加強本案二街角廣場之開放空間規劃設計，其餘公共開放空間申請獎勵部分，如兒童遊樂場等，因不易供公共使用，且開放性不足，建議不予同意該開放空間獎勵。

（三）馮委員正民

1. 同意作業單位初審意見，請依「新北市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第13點規定，「停車總數超過150部（含法定停車空間）應先檢送交通影響評估送該府交通局審核」，請設計單位補充說明。

2. 同意王委員秀娟之意見，不同意核准本案申請停車獎勵容積。

3. 本案開放空間之設置應考量公益性和實際需求，並同意王委員秀娟對本案開放空間規劃及申請獎勵容積部分等意見，僅同意本案街角廣場開放空間之申請區塊。

4. 同意作業單位初審意見(四)開放空間系統及景觀計畫之第1點意見，請設計單位配合調整。

5. 請考量社區居民倒垃圾之便利性，調整本案垃圾貯存空間之規劃與動線。

6. 有關本案時程獎勵容積部分，尊重本案建築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之解釋與執行。

（四）林委員秋綿
1. 同意王委員秀娟與馮委員正民之意見，不同意核准本案申請停車獎勵容積。

2. 請加強說明本案設計內容，如基地高程設計之變化及地下室開挖範圍等。

3. 同意馮委員正民之意見，有關本案時程獎勵容積部分，尊重本案建築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之解釋與執行；但就時程獎勵之立法意旨而言，本案已無時程獎勵的目的和效果，應無給予時程獎勵容積之必要。

（五）蔡委員厚男

1. 有關時程獎勵容積部分，同意其他委員之意見，尊重本案建築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之解釋與執行；惟目前時程獎勵時點已過，已無促成早日開發之實質效果，如相關法規允許，建議本案毋需給予時程獎勵容積。

2. 有關本案開放空間設計內容，同意王委員秀娟之意見。本案部分開放空間之開放性不足、欠缺實際使用考量，故僅同意本案街角廣場開放空間之容積獎勵申請。

3. 同意其他委員之意見，不同意給予本案申請停車獎勵容積。

（六）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1. 同意作業單位初審意見，請依「新北市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第13點規定，「停車總數超過150部（含法定停車空間）應先檢送交通影響評估送該府交通局審核」，請設計單位配合辦理。

2. 請補充說明本案設置之機車位數與汽車位數比例約為2:1之原因。

二、決議

（1） 有關合併基地申請變更設計是否得保留原核准之時程獎勵容積乙節，因涉及建管相關法令之解釋及建築執照之執行，請本署作業單位另案行文至本案建築主管機關確認。

（2） 請設計單位針對委員意見及作業單位初審意見（詳附件）修正書圖或補充說明後，再提本審查小組審議。

第3案：「淡海新市鎮第1期發展區第1開發區新市段45、45-1、45-2、47、48地號集合住宅大樓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一、發言要點
（略）
二、決議

請設計單位依下列各點及作業單位初審意見（詳附件）修正書圖或補充說明後，逕送本部營建署確認，免再提本審查小組審議：
1. 本案汽車出入口旁的喬木植栽，恐影響行車視距及行人安全，請修正。（P.5-1）

2. 請於動線規劃專章內，補充標註室內出入口及避難層出入口相關內容，並請補充圖示、圖例之說明。（P.4-3-1）

3. 依「建築技術規則」第61條規定，停車位前方應留設5.5×5公尺之空間，請檢討修正。（P.7-1）

4. 本案地下層C2排煙室出入口至車道應留設90公分通道。請檢討及補正。（P.7-1~4）

5. 報告書第7-3頁，本案地下二樓車道迴車處，請補充留設150公分人行通道。

6. 本案C棟一樓公共服務空間應依『新北市工務局建照課業務工作手冊』區劃通道，並與梯廳合併檢討計算面積。（P.7-5）

7. 請補充說明本案基地北側與鄰地是否高低落差較大？有無設置安全護欄之需求？請補充說明。（P.7-5、7-13）

8. 報告書中有關本案排煙室兼梯廳使用之面積，是否納入機電空間15％計算？請查明補正。（P.7-5、7-13）

玖、散會（12時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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